
桃園市大園國民小學 112學年度附設補校招生簡章 

一、依據：桃園市政府國民中小學附設補習學校實施要點。  

二、目的：為推動終身學習，充實國民生活知能，提高教育程度，提供逾齡

失學國民及外籍配偶、新住民教育機會，以充實基本生活知能，提

高學員教育程度。 

三、修業期限：初級部一年，高級部二年，共三年。  

四、招生班級：初級部（一年級）1班，18人以上開班（若不足額不開班），

30人額滿（以報名順位先後錄取）。 

五、上課時間：每星期一、二、三、四下午 6：30～8：30。  

六、開學日期：112年 9月 11日（星期一）。  

七、報名資格：未完成國民小學教育之失學民眾、外籍配偶、新住民，具備

以下資格之一者：  

1.具有中華民國國籍，年滿十二足歲以上，未完成國民小學教育，有意就

學者。 

2.取得「臺灣地區居留證」或「中華民國護照」之非本國籍者。  

八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 112年 8月 21日（上班期間 8：00～16：00）  

九、報名地點：大園國小教務處教學組，電話：3862030#211。  

十、報名手續：填妥報名表，並繳交居留證、中華民國護照或國民身分證影

本乙份、半身一吋照片 1張。  

 

【附註】1.可自行下載簡章、報名表或至教務處、警衛室索取。 

        2.學費全免，簿本、書籍費、學生平安保險需自付。 

         3.是否順利開班，8月 31日將公告於大園國小首頁，

請上網查詢。 



桃園市大園國民小學 112學年度附設補校初級部報名表 

              〈   112   〉學年度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填表     

中文姓名   性 別  □男   □女  

1吋 

相片 

1張 

英文姓名    出生日期   年   月   日 

住 址  

居留證號碼  
身分證字號 

或護照號碼 
 

聯絡電話 家中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  

緊急 
聯絡人 

              關係   電話   

原生國籍 □中國大陸  □越南  □印尼  □泰國  □菲律賓  □其他：       . 

備 註 

一、國語聽、說情形？  

□聽得懂，也會說  

□聽得懂，不會說  

□聽不懂，也不會說  

二、原生國教育程度 

□未就學    □國小肄業 

□國小      □國中 

□高中      □大學 

 

身分證或居留證影本 

 

正面黏貼處 

 

身分證或居留證影本 

 

反面黏貼處 

 


